
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

一 、 聲請人：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第三庭

審 判 長 法 官 周 淡 怡  

法 官 陳 德 池  

法 官 李 淑惠

二 、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：

(一 ） 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 條 第 3 項之意圖供他人犯罪之用 

而犯出借非制式手搶罪，因法定刑「處死刑或無期徒刑」部 分 ， 

違反憲法罪責原則而違憲，自宣示之日起失其效力。

(二 ） 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1 8條 第 4 項後段「拒絕供述或供述 

不 實 者 ，得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」部 分 ，違反不自證己罪原則 

而 違 憲 ，自宣示之日起失其效力。

三 、 應受審査法律位階法規範違憲之情形及所涉憲法條文或憲法上 

權利：

(―)本案審理過程

本案檢察官起訴被告梁順杰於 1 0 8年 3 月 至 4 月間之某日，持有 

具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 1 把 、彈 匣 2 個 、具殺傷力之子彈8 5 顆而持 

有 之 ，然被告梁順杰於 1 1 0年 3 月 1 4 日晚間某時，將 上 開 槍 彈 ，借 

給同案被告林佳達、楊 笫 皓 ，同案被告林佳達、揚涊皓隨即持槍，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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嚇 、傷 害 被 害 人 ，之 後 ，同案被告林佳達、楊淫皓再將搶彈交還給被 

告 梁 順 杰 ，而認為被告梁順杰涉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 條 第 3

項之意圖供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出借非制式手搶罪（下稱系爭規定一）， 

且因被告梁順杰否認將上開槍彈出借給同案被告林佳達、楊 治 皓 （僅 

承認後段持有搶彈罪），檢察官認為被告梁順杰拒絕供述、供 述 不 實 ， 

應該依據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1 8條 第 4 項 後 段 之 規 定 （下稱系 

爭規定二），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。

(二 ）系爭規定一、二違憲之情形及所涉及之憲法上條文、憲法上權 

利

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7 條 第 2 項 規 定 ，未 經 許 可 ，轉 讓 、出 

租或出借制式或非制式火砲、肩 射 武 器 、機 關 搶 、衝 鋒 槍 、卡 柄 槍 、 

自動步搶、普 通 步 槍 、馬 搶 、手槍或各類砲彈、炸 彈 、爆 裂 物 者 ，處 

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。

如果行為人違犯上開罪名，且主觀 上 具 有 「供 自 己或他人犯罪之 

用」之 意 圖 ，則系爭規定一將法定刑提高為：死 刑 或無期徒刑 。

就上開條文的行為規範而言，立 法 者 為 了 「維護社會秩序」、「保 

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」、而禁止行為人從事「轉 讓 」、「出租」、「出借」 

槍 枝 的 行 為 ，由於行為人主觀上具有供犯罪使用的意圖，客觀上亦透 1 2

1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條參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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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 「轉讓 」、「出租」、「出借」搶 枝 的行為，讓槍枝在外流通，稍有不

慎 ，容易危及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（包含身體）或財產法益，實屬「抽 

象危險犯」的 立 法 ，系爭規定一的保護 法 益 ，在法益位階審查上，應 

為憲 法 所 認 可 ，本院並未產生違憲的確信。

但就系爭規定一的「制裁規範」看 來 ，僅 有 「死刑」、「無期徒刑」 

二 種 選 擇 ，司法者可以直接剝奪行為人的生命權，或無期限地拘束行 

為人的人身自由，干預甚為嚴重，此一制裁規範，是否可以通過違憲 

審 查 ，實 有 疑 義 。

刑罰規範的違憲審查，在法釋義學上，應當回到憲法第 2 3條進 

行檢驗2 ，但刑法理論中的相關原理原則，應該如何與憲法第2 3條進 

行 「接 軌 」，如何相互融合、補 充 ，涉及憲法與刑事法的互動，在違憲 

^審 查 方 法 上 ，則是值得討論的議題2 3。

對 此 ，刑 法 「罪責理論」的 提 出 ，目的在於節制國家刑罰權，而 

罪責原則具有兩方面的效力：「無 責 任 、無刑罰」、「刑罰不得超越罪 

責尺度」（一般稱為罪刑相當原則）4。

2 可以參考釋字第476號解釋。

3 許玉秀大法官在釋字第594號解釋之協同意見書，提出「應罰性與需罰性二階 

層 、行為規範與制裁規範二階段及法益雙重審查標準」，進行刑罰規範的違憲審 

查 ，

4~許 澤 天 ，刑法規範的基本權審査•作為刑事立法界限的比例原則，收錄於：民



此一重要的刑法原則，如何在憲法違憲審查中具體 操 作 ，就我國 

釋 憲 實 務 而 言 ，大法官已經將罪刑相當原則作為刑罰違憲審查的標準， 

而納入憲法第 2 3條比例原則的具體内涵之一5。

據 此 ，立法者在具體不法構成要件的刑度安排，一旦與罪刑相當 

原 則 有 違 ，將導致違憲的結論，無法通過憲法第 2 3條 的 檢 驗 。

就結論 而 言 ，本院合議庭認為，系爭規定一之制裁規範，不當侵 

害行為人的生命權、人 身 自 由 ，違反罪刑相當原則，應屬違 憲 。

至於系爭規定二部分，搶砲彈藥刀械 管 制 條 例 第 1 8 條 採 取 「坦 

白 從 寬 、抗拒從嚴」的 立 法 模 式 ，讓自首報繳的被告，有減免其刑的 

優 惠 （同 條 第 1 項 ），且 讓 自 白 犯 行 '供 出 來 源 ，因而查獲或防止重 

大危害治安事件的被告，有 減 免 其 刑 的 優 惠 （同 條 第 4 項前段），但 

若拒絕供述或供述不 實 ，依法得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（即系爭規定二）。

據 此 ，立法者透過系爭規定二，要求被告必須說出槍枝的來源或 

去 向 ，不 說 （拒絕供述）或 亂 說 （供述不實），都構成加重其刑的要  

件 ，此 舉 ，無異透過立法的方式，強迫被告必須供述，顯 然已經構成

主•人權 .正義 -蘇俊雄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 集 ，2005年 9 月 ，第 398頁至第 

399頁

5 這裡可以參考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69號 解 釋 （空氣槍）、釋字第 630號解釋 

(準強盜）、釋字第777號解釋（肇事逃逸）、釋字第790號解釋（栽種大麻案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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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自證己罪特權的侵害

四 、聲請判決之理由、應受審查法律位階法規範在裁判上適用之必要 

性及客觀上形成確信其違憲之法律見解

(一）關於系爭規定一部分

1 、 罪刑相當原則的檢驗標準

如何審查罪刑是否相當，實屬不 易 ，也容易流於審查者主觀的價 

值 判 斷 ，體系性的觀察立法者對於刑度的安排，確實是一個客觀的審 

查 方 法 ，或在某些極端的情形，讓人一望即知的異常刑罰，達到一般 

人無法忍受的程度，也可以單純從單一條文中，推演出違反罪刑相當 

的結論6。除 此 之 外 ，與他國法制的比較觀察、國際人權標準，應可作 

為罪刑是否相當的參考審查標準。

2 、 系爭規定一違反罪刑相當性的理由

( 1 )關於死刑

我 國 刑 法 第 5 7 條 ，並 未具體指示法官如何在個案中決定死刑與

6 参 考 ：大法官釋字第669號許宗力大法官的協同意見書、許 玉 秀 ，刑罰規範 

的違憲審査標準，收錄於：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第七輯，民國99年 12月 ， 

第 300頁至第301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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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由 刑 ，這裡必須透過法律解釋進行規範填補。

我 國 於 9 8 年 4 月 2 2 日制定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 

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（下稱兩公約施行法） ，於 同 年 1 2 月 

1 0 日 施 行 ，兩公約施行法第 2 條 規 定 ： 「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 

規 定 ，具有國内法之效力。」因 此 ，公 政 公 約 ，透過上開施行法的規 

範 ，已經具有我國内國法的效力。

依 據 憲 法 第 8 0 條 之 規 定 ，法官應依據法律獨立審判，本案裁判 

的 法 源 基 礎 ，當然包含公政公約。

兩公約施行法第 4 條 規 定 ：「各級政府機關行使其職權，應符合 

兩公約有關人權保障之規定，避免侵害人權，保護人民不受他人侵害， 

並應積極促進各項人權之實現。」上開條文所稱之「各級政府機關」， 

當然包含司法機關，且 法 文 中 明 文 ：「應符合兩公約有關人權保障之 

規 定 」 ，可見公政公約具有人權基準法的性質，一旦内國法的人權基 

準低於公政公約，就應該要調教至公政公約設立的人權基準，當 然 ， 

如果内國法的人權基準高於公政公約，就依照内國法裁判即可。據 此 ， 

公政公約具有我國内國法效力後，可能會對於我國既有的法秩序產生 

衝 突 ，在解釋適用法律時，應該依據上開規定，進行合於公政公約的 

法 律 解 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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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公政公約所設立的生命權人權標準，公政公約第6 條 第 2 項

規 定 ：「凡未廢除死刑之國家，非犯情節最重大之罪，且依照犯罪時 

有效並與本公約規定及防止及懲治殘害人群罪公約不牴觸之法律，不 

得 科 處 死 刑 。死刑非依管轄法院終局判決，不 得 執 行 。」

但 何 謂 ：「情節最重大之罪」 ，人權事務委員會第3 6 號一般性 

意 見 書 （西 元 2 0 1 8年 1 0 月 ）第 3 5段 ，明 確 提 及 ： 「『情節最重大 

之 罪 』一詞必須作嚴格解讀，僅限於涉及故意殺人的極嚴重罪行。在 

第六條的架構内，未直接和故意導致死亡的罪行，如謀殺未遂、貪腐 

及其他經濟和政治罪行、武裝搶劫、海盜行為、綁架以及毒品和性犯 

罪儘管具有嚴重性質，但絕不能作為判處死刑的理由。」因 此 ，系爭 

規 定 一 並 不 涉 及 「故意殺人」的不法行為，無法判處死刑。

據 此 ，系爭規定一關於死刑部分，已屬違反公政公約，立法者並 

未依據兩公約施行法第 4 條之規定，全面檢視我國關於死刑的制裁規 

範 ，憲法法庭何不藉此機會，在本案具體化死刑標 準 。

( 2 ) 關於無期徒刑

雖然搶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具有特別法的性質，但國家整體法律 

秩 序 是 一 致 的 ，不能因為掛上特別法的名稱，就直接認為立法者所為  

刑 度 的 安 排 ，就可以特別重，反而是因為具有特別法的地位，因為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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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範圍的特殊性、加 重 的 刑 度 ，而具有高度違憲的嫌疑，必須嚴格審

查7。

系爭規定一設有嚴苛的法定刑，雖然立法者在搶砲彈藥刀械管制 

條 例 第 1 8 條 第 1 項 、第 4 項前段設有特別減輕的條款，亦有刑法第 

5 9條 的 適 用 ，或可適度減緩系爭規定一違反罪刑相當原則的疑慮。

但搶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1 8 條 第 1 項 、第 4 項前段的適用條 

件 嚴 格 ，未必在每個個案之中，都 可 以 適 用 ，本件被告梁順杰否認出 

借槍枝給同案被告同案被告林佳連、揚 泫 皓 ，且表示員警在搜索當時 

涉嫌 不 當 取 供 ，就目前的證據資料看來，並不符合上開減刑條款，本 

案僅剩下刑法第5 9條 適 用 的 空 間 。

本案如果適用刑法第 5 9 條 ，則 法 定 刑 應 減 為 「2 0 年 以 下 1 5 年 

以上有期徒刑」，且不分任何犯罪情節，依 法 最 輕 的 刑 度 ，就是有期 

徒 刑 1 5 年 。此一法定刑是否過重，依 據 上 開 說 明 ，必須 透 過 比 較 。

核 心 刑 法 典 中 ，與槍枝相關的刑罰規範，主 要 有 ：刑 法 第 1 8 6條 

規 定 ：「未 受 允 准 ，而 製 造 、販 賣 、運輸或持有 炸 藥 、棉 花 藥 、雷汞或 

其他相類之爆裂物或軍用槍砲、子彈而無正當理由者，處二年以下有

7 這裡參考許宗力大法官釋字第669號解釋之協同意見書。



期 徒 刑 、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。」8、第 1 8 7條 則 規 定 ：「意圖 

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，而製造、販 賣 、運輸或持有 炸 藥 、棉花 藥 、 

雷汞或其他相類之爆裂物或軍用搶砲、子 彈 者 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

刑 。」可見核心刑法典並未特別規範意圖供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出借非 

制式手搶罪。

本院合議庭認為，一旦行為人意圖供他人犯罪，而出借手槍，則 

應視行為人何時產生供他人犯罪之用之犯意，而論以刑 法 第 18 6條或 

1 8 7 條 之 罪 ，無論是那個刑罰規範，與系爭規定一的刑度差異甚大， 

如果行為人出借槍枝時，對於持搶者所欲進行的法益侵害，主觀上出 

於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，透過刑法共犯理論，結合刑法分則的條文， 

就可以妥適處理行為人的罪責，這裡並無任何法律漏洞可言，一旦無 

法證明出借搶枝者與持用槍枝成立相關刑法分則的共犯，至少可以透 

過 刑 法 第 1 8 7條 進 行規範填補，實在找不出來特別立法的必要。

即便真有特別立法的必要，從 系爭規定一的保護法益看來，應該 

是 「抽象危險犯」的 立 法 ，涉及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、身體法益的侵 

害 ，那 麼 ，合理的刑罰體系安 排 ，應該將具有實害性質的規範内容加 

以 比 較 ，進行具體檢 驗 。

對 此 ，刑 法 第 2 7 1條 第 1 項殺人罪的法定刑為：「死 刑 、無期徒

8 所謂軍用，指性質上能供軍事使用（2 5院 1572號解釋），具有殺傷力的槍枝， 

可以殺敵，當屬軍用無 誤 。



刑 或 1 0年以下有期徒刑」，就最低度刑部分，遠比減完刑後的系爭規

定 一 還 要 輕 ，於 此 ，實屬違反罪刑相當原則，因為出借槍枝者，比起 

直接持槍殺死被害人的行為人 * 判得 還 要 更 重 。

3 、系爭規定二違反不自證己罪原則的理由

我國憲法雖然並沒有明文規定不自證己罪原則，但司法院大法官 

釋 字 第 3 8 4號 解 釋 認 為 ：「被告自白須出於自由意志」為正當法律程 

序 的 内 涵 。此 外 ，從憲法法治國的自主原則，亦可推導出不自證己罪 

原 則 ，因為被告是訴訟主體，有權決定是否及如何捍衛自己在訴訟上 

的 權 利 ，而不自陷於不利之地位9  10。

對 此 ，刑 事 訴 訟 法 第 9 8 條 規 定 ，禁止以不正方法訊問被告，同 

法 第 9 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規定訊問被告應告知「得 保 持 緘 默 ，無需違 

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」，此些規範，都是立法者禁止國家機關以「直 

接 強 制 」的方式要脅被告自證己罪。

但不自證己罪既然具有憲法的位階，立法者當然亦受拘束，如果 

立法者透過立法的方式，對於拒絕供述或供述不實者，予以加重刑度， 

都 是 以 「間接強制」的 方 式 ，要求被告供述自證己罪 1(1。

3 可參考許玉秀大法官釋字第582號解釋協同意見書。

1(1不自證己罪包含禁止課以被告法律上之義務而求取自白，可 見 ：黃朝義，刑事 

訴 訟 法 ，第 6 版 ，2〇21 年 8 月 ，第 5 8 1頁 。在此問題脈絡下，林钰雄教授將之 

列 為 ：「於法有據之間接強制」，亦在不自證己罪的保護範圍，參 見 ：林 钰 雄 ，不 

自證己罪原則之射程距離-最高法院相關裁判之回顧與評釋，臺灣本土法學雜誌， 

第 9 3期 ，2007年 4 月 ，第 229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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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 此 ，系爭規定二，直 接 對 於 「拒絕供述」或 「供述不實」的被 

告施加更重的刑罰，無異是對不自證己罪的直接侵害 11，應屬 違 憲 ==

五 、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

附 件 ：裁定停止審判之裁定。

此 致  

憲法法庭

中 華 民 國 一  一 二 年 二 月 二 十 二 曰

聲 請 人 臺 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第三庭 

審判長法官 

法官

. 法 官

1 1林妊雄 ’論不自證己罪原則-歐洲法整合趨勢及我國法發展之評析，收錄於氏 

著 ’刑事程序與國際人權，初 版 ，2〇〇7 年 I2 月 ，第 3 2 9頁至第330頁 。
11




